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抹芽与疏蕾

根据枝条分布及萌芽

情况科学抹芽，稀密合适

为宜。副蕾分离1周后及

时疏蕾。溃疡病感病品

种和发病重的果园可不

疏蕾，待花后疏果。抹

芽、疏蕾会造成伤口，容

易引发病害侵染，应避免

在阴雨天进行。

及时摘心

结果枝留2-3片叶摘

心，控制外围枝条营养生

长，及时清除基部萌蘖和

三角区“把门枝”。

人工辅助授粉

猕猴桃花期短，人工

授粉一定要抓住时机，宜

早不宜迟。一般在雌花

开放 20%-30%时进行第

一次授粉，在雌花开放

60%-70%时进行第二次

授粉，这也是最关键的一

次授粉。人工授粉不少于

2 次，若花期遭遇低温阴

湿天气，雌花无法集中开

放，需增加授粉次数。授

粉时间以实际温度而定，

晴天一般要求中午之前完

成授粉；阴天的早上温度

偏低，可中午开始授粉。

疏果

谢花两周后，疏除畸

形果、病虫果、小果及授

粉不良的果实。一般强

壮结果枝留 3-4个果，中

庸结果枝留 2-3个果，较

短结果枝留 1-

2个果。

修剪雄株

修 剪 雄 树

以缩剪为主，剪

除已开花的枝

条 ，提 高 通 透

性。避免修剪

过重，影响树体

生长。

施肥

开花后1周

（5月中旬）施入

膨果肥，宜选用

均衡性复合肥

或 高 钾 复 合

肥。施肥量据

树体大小及挂

果量而定。约

占全年用量的

20%-30%。施肥方法以

肥水同步最佳，高效利

用，可兑水浇灌、均匀撒

施，在树体根际范围内进

行。杜绝中耕动土，避免

伤根。

病虫害防控

注意防控花腐病，根

据情况抓住谢花后及时

喷药 1-2次，药剂可选春

雷霉素、中生菌素或梧宁

霉素。注意观察桑白蚧

孵化情况，该虫 5 进入孵

化盛期，爬出母壳开始分

散危害，正是化学防治的

最佳时机，可选噻虫嗪或

毒死蜱等药剂。

（王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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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葡萄种植管理过程中，套

袋是必不可少的。套袋能有效保

证葡萄色泽鲜艳，避免水果腐烂、

日灼等，能有效提高市场竞争

力。近日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

授张朝红从葡萄套袋前、中、后期

三个阶段向果农讲解了葡萄的具

体管理要点。

拉长花序。拉长果穗可以提

高坐果率，改善果穗外形，同时可

以克服果粒过紧不利于防治病虫

的弊病。可采用赤霉素处理：在

葡萄开花前10天左右，当花序10

厘米长，花穗开始分离时，用 15

毫克/千克浓度的赤霉素溶液对

全株进行喷布或浸蘸花序。

抖穗。在落花后一周左右，

疏果前对每个果穗进行一次抖

穗，用手指捏住穗轴，左右摇动果

穗，使花冠、未授粉受精、发育不

良的果粒抖落，以免病菌感染。

定穗、定产。落花后 10-15

天根据坐果情况进行定穗。在全

园定产的基础上，区别旺树、中

庸、弱树，根据树体强弱、架面大

小、肥水大小等因素，按株分配产

量，合理定梢。晚熟品种控制在

3000 穗以内，中熟品种控制在

2500 穗以内，早熟品种控制在

2000穗以内。

化控处理。保果处理可使用

赤霉素+对氯苯氧乙酸；膨大处理

可在盛花后12-15天内，用20毫

克/千克的赤霉素溶液浸蘸幼穗一

次，可使葡萄的果粒均匀增大。

病害防治。套袋前，全园喷

布一遍高效、低毒杀菌剂和杀虫

剂，重点喷果穗。药剂晾干后再开

始套袋，最好随干随套，切忌喷药

后不待药液干就套袋，这样易造成

果面污染和烂果。喷药后，应在两

天内套完，间隔时间过长，果穗易

感病，会在袋内烂果。

套袋时间。一般在果实坐果

稳定、整穗及疏粒结束后立即开

始，赶在雨季来临前结束，以防止

早期侵染病害及日灼。最迟应在

浆果第二次膨大期前套上。

套袋注意事项。在套袋后，

应逃避开雨后高温天气。在阴雨

连绵后突然天晴，如果立即套袋，

会使日灼加重，因此要经过2-3

天，使果实稍微适应高温环境后

再套袋。

检查果袋。葡萄套袋后，要

经常检查果袋，看是否有破裂和

膨胀袋。如有情况，应及时更

换。此外，还应检查果袋内是否

感染细菌。

葡萄着色。去除果袋，覆盖

银灰膜，增加反射光；摘叶转果，

改善透光通风环境；着色前，适时

环割，改善果品品质。

摘袋时间。葡萄套袋可以不

去袋，带袋采收。也可以根据品

种、果穗着色情况以及纸袋种类

而定。

葡萄套袋这样管理更科学
农业科技报记者 谷幸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张朝红提醒广大果农——

清算公告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 督

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纯 净 心 酒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 指 定
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纯 净 心 酒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纯 净 心 酒 酒 业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纯 净 心 酒 酒 业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 公

告 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
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 《 中 华 人
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纯 净 心 酒 酒 业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
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纯 净 心 酒 酒 业 公 司 清 算 义 务
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
营 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
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
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 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
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
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纯净心酒酒业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 督
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海 星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 指 定 江 苏
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海 星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海 星 建 材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海 星 建 材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 公 告 之 日 起

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
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
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海 星 建 材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向
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海 星 建 材 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
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
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
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 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
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 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
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 岩 律 师
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海星建材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 督
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金 常 煤 炭 运 销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 指 定
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金 常 煤 炭 运 销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金 常 煤 炭 运 销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金 常 煤 炭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 公 告 之

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
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 《 中 华 人 民 共
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金 常 煤 炭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
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金 常 煤 炭 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

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
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
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
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 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
址 ：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
人 ： 张 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金常煤炭运销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
监 督 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金 拓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
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金 拓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金 拓 工 贸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金 拓 工 贸 易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 公 告

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 保
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
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金 拓 工 贸 公 司 的 债
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金 拓 工 贸 公 司
清 算 义 务 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 理
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
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
行 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 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
责 任 。 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
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 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金拓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
监 督 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市 宁 通 物 资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
案 ， 并 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市 宁 通 物 资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清
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市 宁 通 物 资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宁 通 物 资 贸 易 公 司 ） 债 权 人

应 在 公 告 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
财 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
不 得 依 照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宁 通 物 资
贸 易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
宁 通 物 资 贸 易 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
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
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
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 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
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 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
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 岩 律 师
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市宁通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

清算公告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

督 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乾 坤 半 旭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
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乾 坤 半 旭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乾 坤 半 旭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乾 坤 半 旭 食 品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

公 告 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
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
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乾 坤 半 旭 食 品 公 司 的
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乾 坤 半 旭 食 品
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
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
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
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 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
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
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 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乾坤半旭食品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
督 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中 旺 人 民 商 场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
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中 旺 人 民 商 场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中 旺 人 民 商 场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中 旺 人 民 商 场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

公 告 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
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
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中 旺 人 民 商 场 公 司 的
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中 旺 人 民 商 场
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
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
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
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 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
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
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 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中旺人民商场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
督 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舜 发 纸 塑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
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舜 发 纸 塑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舜 发 纸 塑 制 品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舜 发 纸 塑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 公 告

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
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 《 中 华
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舜 发 纸 塑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
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舜 发 纸 塑 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

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
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
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
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 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
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
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舜发纸塑制品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
督 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中 顺 体 育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 指
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中 顺 体 育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中 顺 体 育 用 品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中 顺 体 育 公 司 ） 债 权 人 应 在 公 告

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 产 担 保 及
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 照 《 中 华
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中 顺 体 育 公 司 的 债 务 人 或 财
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中 顺 体 育 易 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
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 管 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
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 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
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 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
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 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
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
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中顺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清算组
清算公告

2 0 2 3 年 月 4 月 1 7 日 ，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人 民 法 院 根 据 徐 州 市 贾 汪 区 市 场 监
督 管 理 局 的 申 请 裁 定 受 理 徐 州 中 旺 生 鲜 菜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强 制 清 算 一 案 ， 并
指 定 江 苏 昭 鹏 律 师 事 务 所 担 任 徐 州 中 旺 生 鲜 菜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清 算 组 。
1 、 徐 州 中 旺 生 鲜 菜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（ 简 称 ： 中 旺 生 鲜 菜 食 品 公 司 ） 债 权 人

应 在 公 告 之 日 起 4 5 日 内 ， 向 清 算 组 申 报 债 权 ， 书 面 说 明 债 权 数 额 ， 有 无 财
产 担 保 及 是 否 属 于 连 带 债 权 ， 并 提 供 相 关 证 明 材 料 。 未 申 报 债 权 的 ， 不 得 依
照 《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公 司 法 》 规 定 的 程 序 行 使 权 利 。 2 、 中 旺 生 鲜 菜 食 品 公 司
的 债 务 人 或 财 产 持 有 人 应 向 清 算 组 清 偿 债 务 或 交 付 财 产 。 3 、 中 旺 生 鲜 菜 食
品 公 司 清 算 义 务 人 （ 包 括 法 定 代 表 人 、 股 东 、 董 事 、 监 事 、 财 务 负 责 人 、 高 级
管 理 人 员 、 其 他 经 营 管 理 人 员 等 ） 应 在 本 公 告 发 布 之 日 起 3 0 天 内 向 清 算 组
移 交 所 占 有 和 管 理 的 财 产 、 印 章 、 账 簿 、 证 照 等 资 料 ； 清 算 义 务 人 怠 于 履 行
义 务 ， 导 致 无 法 完 成 清 算 的 ， 相 关 义 务 人 应 对 企 业 债 务 承 担 连 带 清 偿 责 任 。
4 、 清 算 组 通 讯 地 址 ： 徐 州 市 泉 山 区 高 新 技 术 创 业 中 心 4 1 8 室 ， 江 苏 昭 鹏 律
师 事 务 所 ， 联 系 人 ： 张 岩 律 师 1 7 3 0 5 1 6 6 9 0 7 。 特 此 公 告 ！

徐州中旺生鲜菜食品有限公司清算组

本 版 广 告 为 信 息 资 讯 ， 不 作 为 签 订 合 同 及 承 担 法 律 责
任 的 依 据 。

广 告
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齐 铁 龙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刘 兰 英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。

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（ 2 0 2 3 ） 内 0 5 2 1 民 初 5 2 4 号 民 事 判
决 书 。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 0 日 （ 或 涉 外 为 满 3 个 月 ） 内 来 本 院 宝
龙 山 法 庭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，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。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，
可 在 公 告 期 满 之 日 起 1 5 日 （ 或 涉 外 为 3 0 日 )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
诉 状 及 副 本 ， 上 诉 于 通 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， 逾 期 本 判 决 即 发
生 法 律 效 力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海 文 彬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白 文 生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

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 请 求 ： 1 . 请 求 法 庭 依 法 判 令 被 告
立 即 偿 还 借 用 款 9 4 0 0 0 元 人 民 币 。 2 .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
担 。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 告 知 合 议
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
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
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8 时 5 0
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人 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王 成 林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白 文 生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

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 请 求 ： 1 . 请 求 法 庭 依 法 判 令 被 告
立 即 偿 还 借 用 款 1 3 6 0 0 元 人 民 币 。 2 .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
担 。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 告 知 合 议
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
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

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8 时 4 0
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人 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 公
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包 谞 彦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大 地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扎 鲁 特 旗 支

公 司 与 你 保 险 人 代 位 求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
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 请 求 ： 1 . 请 求 法 院 判 令 被 告 返 还 原 告 替 其 垫 付
的 9 9 4 3 元 保 险 理 赔 金 ； 2 .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 担 ） 、 应 诉 通 知
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
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
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
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8 时 4 0 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 沁
左 翼 中 旗 人 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
缺 席 判 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潘 金 山 、 白 桑 来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杜 桂 香 与 你 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

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 请 求 ： 一 、 请 求 法 院 依 法 判 令 被
告 潘 金 山 、 白 桑 来 偿 还 借 我 的 本 金 5 2 0 0 0 . 0 0 元 ， 利 息 1 6 3 8 0 . 0 0
元 ， 本 息 合 计 6 8 3 8 0 . 0 0 元 （ 2 0 1 8 年 1 月 2 5 日 至 2 0 2 3 年 4 月 2 6
日 之 间 共 计 6 3 个 月 ， 本 金 5 2 0 0 0 . 0 0 元 X 0 . 0 0 5 元 ， 逾 期 追 加 利
息 = 每 月 利 息 2 6 0 . 0 0 元 X 6 3 个 月 = 1 6 3 8 0 . 0 0 元 ） 。 二 、 要 求 俩
被 告 另 支 付 自 2 0 2 3 年 4 月 2 6 日 起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以
5 2 0 0 0 . 0 0 元 为 基 数 ， 按 0 . 0 0 5 元 计 算 利 息 。 三 、 本 案 诉 讼 费 由 俩
被 告 承 担 。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 告 知
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
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

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9 时 0 0
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人 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
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包 好 斯 白 尔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科 左 中 旗 百 家 丰 种 子 经 销 处 与 你 买 卖 合
同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 请 求 ：
一 、 请 求 法 院 判 定 被 告 给 付 欠 款 本 金 9 0 0 0 元 。 二 、 本 案 诉 讼
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。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
知 书 、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
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的 第 3 日 8 时 4 0 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人
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
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韩 图 力 古 尔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科 左 中 旗 百 家 丰 种 子 经 销 处 与 你 买 卖 合

同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 请 求 ：
一 、 请 求 法 院 判 定 被 告 给 付 欠 款 本 金 2 1 0 0 元 。 二 、 本 案 诉 讼
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。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
知 书 、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
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
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
的 第 3 日 8 时 5 0 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人
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
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二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双 福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科 左 中 旗 百 家 丰 种 子 经 销 处 与 你 买 卖
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
请 求 ： 一 、 请 求 法 院 判 定 被 告 给 付 欠 款 本 金 7 2 0 0 元 ， 给 付
利 息 9 0 6 6 . 9 6 元 （ 自 2 0 1 7 年 1 月 1 5 日 起 至 2 0 2 0 年 8 月
1 5 日 计 4 3 个 月 * 7 2 0 0 元 * 0 . 0 2 元 = 6 1 9 2 元 ） （ 自 2 0 2 0 年
8 月 1 6 日 起 至 2 0 2 3 年 5 月 1 6 日 计 3 3 个 月 * 7 2 0 0 元 * 0 .
0 1 2 1 元 = 2 8 7 4 . 9 6 元 ） 本 息 合 计 ： 1 6 2 6 6 . 9 6 元 。 二 、 后 期 利
息 自 2 0 2 3 年 5 月 1 7 日 起 以 欠 款 本 金 7 2 0 0 元 为 基 数 按
月 利 率 1 . 2 1 % 元 计 算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。 三 、 本 案 诉 讼 费
用 由 被 告 承 担 。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
知 书 、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
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
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
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8 时 5 0 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
沁 左 翼 中 旗 人 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
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王 正 福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科 左 中 旗 百 家 丰 种 子 经 销 处 与 你 买 卖

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
请 求 ： 一 、 请 求 法 院 判 定 被 告 给 付 欠 款 本 金 1 0 0 0 0 元 ， 给
付 利 息 1 4 9 9 3 元 （ 自 2 0 1 5 年 1 2 月 2 9 日 起 至 2 0 2 0 年 7
月 2 9 日 计 5 5 个 月 * 1 0 0 0 0 元 * 0 . 0 2 元 = 1 1 0 0 0 元 ） （ 自
2 0 2 0 年 7 月 3 0 日 起 至 2 0 2 3 年 4 月 3 0 日 计 3 3 个 月
* 1 0 0 0 0 元 * 0 . 0 1 2 1 元 = 3 9 9 3 元 ） 本 息 合 计 ： 2 4 9 9 3 元 。 二 、
后 期 利 息 自 2 0 2 3 年 5 月 1 日 起 以 欠 款 本 金 1 0 0 0 0 元 为

基 数 按 月 利 率 1 . 2 1 % 元 计 算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 。 三 、 本
案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。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
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 告 知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
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
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8 时 4 0 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
延 ） 在 科 尔 沁 左 翼 中 旗 人 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
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五日
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公告

包 玉 格 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上 海 振 汇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与 你 追 偿

权 纠 纷 一 案 ，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（ 诉 讼 请
求 ： 1 、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归 还 原 告 代 偿 款 3 1 7 5 9 . 0 5 元 。 2 、 请
求 判 令 被 告 支 付 自 2 0 2 1 年 1 0 月 2 2 日 至 2 0 2 2 年 9 月 3
日 的 利 息 4 2 1 6 . 3 1 元 。 3 、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以 3 1 7 5 9 . 0 5 元 为
基 数 ， 自 2 0 2 2 年 9 月 4 日 起 按 月 利 率 2 % 支 付 利 息 ， 直
至 付 清 本 息 。 4 、 请 求 判 令 原 告 在 代 偿 本 金 及 利 息 范 围 内
对 车 牌 号 蒙 G Y N 2 1 1 车 辆 享 有 优 先 受 偿 权 。 5 、 本 案 诉
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。 （ 以 上 款 项 合 计 暂 算 为 ： 3 5 9 7 5 . 3 6
元 ） ） 、 应 诉 通 知 书 、 举 证 通 知 书 、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、 告 知
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。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
日 起 经 过 3 0 日 视 为 送 达 。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和 举 证 期
限 分 别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 5 日 和 1 5 日 内 。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
后 的 第 3 日 9 时 0 0 分 （ 遇 节 假 日 顺 延 ） 在 科 尔 沁 左 翼 中
旗 人 民 法 院 宝 龙 山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， 逾 期 将 依 法
缺 席 判 决 。

二〇二三年五月十一日

广 告


